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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隧道因其幾何特性造成通風、照明與視距等狀況不良，帶給車輛駕駛人心理上很

大的負擔，因而常導致車流不規則，引發安全與容量的問題；此外一旦發生事故，極
易釀成二次事故，帶來重大的災難。因此，興建之初即應對隧道完成後的運轉和控制
做一合理的規劃與設計，以提高隧道的安全與服務品質。本計畫之主要目的，即在結
合機電、交控、緊急與安全逃生及營運管理等先進技術，並參酌世界各國之經驗，針
對公路隧道運轉所需之安全設施，研訂一套適合國內使用之設置準則。 

經分析結果，首先將隧道安全設施準則劃分為機電設施、交通監控設施、緊急及
安全逃生設施以及營運管理措施四大類，其中機電設施又分為通風設施、照明設施與
供電設施三項；交通監控設施又分為交通監視設施（含車輛偵測器及閉路電視監視系
統）與交通控制設施（含交通號誌、車道管制號誌、固定交通標誌、速限可變標誌、
可變交通標及資訊可變標誌）兩項；緊急與安全逃生設施則分為工程設施（含路肩、
停車彎、逃生通道、人行步道及高度管制設施）、通信設施（含緊急電話、擴音器及
無線電廣播裝置）、火警通報設施（含手動火警通報裝置及自動火警通報裝置）、消防
設施（含滅火器、消防栓及給水栓）以及避難指引設施（含指引標示板、緊急出口指
示燈及方向指示燈）五項；而營運管理措施則包括交通監控與行車危險物品運送以及
消防防護計畫作業等七項。依據上述分類，並參酌世界各國相關之準則，加上各專業
領域之知識，整合研訂定出適合國內高速公路隧道使用之「公路隧道安全設施準則」，
可供未來相關隧道規劃、設計之參考。 

◎結論與建議 
結論 

本研究經由資料蒐集分析、文獻回顧、國內外隧道現況整理以及準則分析之後，
研訂出隧道各項安全設施之設置準則。茲歸納本研究所獲致之結論如下： 
1. 文獻回顧方面 

(1) 綜觀國內外相關文獻得知，國內有關公路隧道之研究起步較晚，整體而言，
多偏重於交控系統與通風系統之整合研究及隧道事件之管理等，至於大範圍
之隧道安全設施整合研究則尚未提出，故本研究具有實質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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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外有關隧道之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尤以歐陸國家與日本為最，其相關之隧
道設施準則極具參考價值，且無論是在機電、交控、安全逃生與營運管理方
面，皆有相關之理論與技術論文發表，足供國內研究之借鏡。 

2. 隧道現況分析方面 
(1) 本研究分析整理出現階段國內外二十餘座隧道之現況資料，經由列表比較得

知，各國隧道安全設施及營運管理策略多有一定的標準可循，足供本研究研
訂相關準則及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2) 本研究依據各國現有隧道之基本資料（含通車時間、隧道長度、淨空、車道
數、車道寬、行車方向、車流量等）、機電設施、緊急與安全逃生設施以及
交控設施等項目，以表列的方式提出彙整說明，以便於分析參考比較。 

3. 隧道設施準則方面 
(1) 針對各國現有隧道設施相關準則，本研究蒐集整理出日本、德國、奧地利與

PIARC 等準則之相關規定加以說明。 
(2) 於日本隧道設施準則方面，主要係依據日本道路公團 1985 年所出版之「設

計要領第三集—隧道」加以彙整而成，其主要內容係將隧道依其長度與交通
量劃分為 AA、A、B、C 及 D 五級，分別配置不同的緊急及安全逃生設施，
包括避難通道、人行步道、緊急電話、閉路電視系統、火警偵測器、灑水裝
置、滅火器、消防栓、給水栓等項目。此外，亦對隧道通風設施做了極詳盡
的規範並舉例說明；但有關交通控制部分，則尚未針對隧道做特殊的規定。 

(3) 依據德國道路交通協會 1994 年所出版之「公路隧道設施及運轉準則」，彙整
出機電設施、緊急與逃生安全設施以及交控設施之各項設置原則，其中主要
係以隧道長度作為設施配備之依據，並輔以交通量作為交控設施設置之參
考。此一準則所含內容極廣，堪稱同級準則中較為完整者。 

(4) 奧地利隧道設施之設置標準係規定於「隧道運轉及安全設施設置準則」之
中，由其內容之完備可以看出奧國在隧道工程與管理方面技術與經驗之成
熟；唯準則多以原則性的方式規範，不若德、日等國之精細，但如此反而可
保留較多的彈性空間，供規劃、設計者發揮。 

(5) 有關 PIARC 隧道設施準則部分，散見於各年會與研討會之報告中。本研究
蒐集其第 17 至 20 屆年會之研究成果加以彙整，分述通風、交控，以及緊急
與安全逃生等設施之設置原則。因 PIARC 所建議之各項隧道安全設施準則
多係參酌世界各國準則而來，故其內容常與其他國家之準則雷同。 

4. 隧道安全設施準則研訂方面 
(1) 本研究將隧道安全設施準則劃分為機電設施、交通監控設施、緊急及安全逃

生設施以及營運管理措施四大類，分別研訂相關之準則。各類所包含之項目
如下： 
A. 機電設施：通風設施、照明設施、供電設施。 
B. 交通監控設施，又分為下列兩項： 

(A) 交通監視設施：車輛偵測器、閉路電視監視系統。 
(B) 交通控制設施：交通號誌、車道管制號誌;、固定交通標誌、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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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可變標誌、可變交通標、資訊可變標誌。 
C. 緊急與安全逃生設施，又分為下列五項： 

(A) 工程設施：路肩、停車彎、逃生通道、人行步道、高度管制設
施。 

(B) 通信設施：緊急電話、擴音器、無線電廣播裝置。 
(C) 火警通報設施：手動火警通報裝置、自動火警通報裝置。 
(D) 消防設施：滅火器、消防栓、給水栓。 
(E) 避難指引設施：指引標示板、緊急出口指示燈、方向指示燈。 

D. 營運管理措施：交通監控與行車安全維護、設施運轉監控、電力系統監控、
清潔、養護、危險物品運送、消防防護計畫作業。 

(2) 本研究依據上述分類，並參酌世界各國相關之準則，加上各專業領域之知
識，整合研訂定出適合於國內高速公路隧道所使用之「公路隧道安全設施準
則」，提供未來隧道規劃、設計之參考。 

建議 

本研究最後提出以下之建議： 
1. 研訂隧道通風、交控等設施設置標準最重要的依據之一即是交通特性資料，但目

前此方面的資料相當缺乏，亟需加以補充，否則即難以訂定出完善的交控策略與
設施準則。自北部第二高速公路陸續通車以來，隧道交通資料的蒐集日漸充實，
因此建議有關單位以長遠的眼光建立隧道交通資料庫，並以此為基礎，自行或委
外分析隧道交通特性，以作為隧道通風與交通控制之依據。 

2. 隧道行車首重安全，而行車安全的維護除著重於事前的預防之外，事後的檢討亦
為重要的改進依據，而實際肇事及救援紀錄即為必備之參考資料，因此建議有關
單位建立全國性的隧道肇事紀錄資料庫，必要時應利用所設置之閉路電視系統對
重大事故，如火災等做錄影存證，以作為隧道管理檢討與改進的依據。 

3. 本研究發現，現有道路交通號誌與標誌已無法完全滿足隧道交通控制之特殊需
求，尤其是可變式交通標誌相關法令付之闕如，亟需加以補充；因此建議有關單
位，於修法時能夠考慮到此項需求。 

4. 隧道安全設施必須持續保持正常運作的狀態，如此方能保障行車的安全，而清
潔、維修即為保持設施正常運作不可或缺的手段。清潔與維修工作極為重要的依
據之一即是設施的易污染性與使用年限，此與隧道內的天候及交通條件有極大的
關聯，因此建議有關單位持續蒐集整理國內現有隧道相關設施之清潔、維修紀
錄，據以訂定適於國內使用之清潔、維修計畫，以利設備清潔、維修與更新等預
算的編列。 

5. 任何設施或系統均有其一定的適用期間，隨科技的日益發達此種趨勢亦愈加地明
顯，因為不斷會有品質更好、功能更佳的產品問世，故相關準則亦應隨之更新。
依據國外的經驗，設施準則大多每 4 年更新一次，因此建議有關單位亦每隔 4 年
左右檢討隨道安全設施準則一次，必要時，尤其是於開始適用期間，得將檢討之
周期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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